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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
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並 表 明
不 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
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持有 5%以上股份股東減持股份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「 公 司 」 )於 20 2 5 年 5 月 8 日 收
到 公 司 股 東 山 東 智 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智 夢 控 股 」）及 其 一 致 行 動
人 壽 光 市 磐 金 置 業 有 限 公 司（「 磐 金 置 業 」）、壽 光 市 鴻 森 物 流 有
限 公 司（「 鴻 森 物 流 」）及 壽 光 市 瑞 森 新 型 建 材 有 限 公 司（「 瑞 森
新 材 」）的 通 知 ，内 容 有 關 ：（ 1）鴻 森 物 流 和 瑞 森 新 材 於 20 2 5 年
5 月 7 日 通 過 證 券 交 易 系 統 以 集 中 競 價 方 式 累 計 減 持 公 司 H 股 股 份
31 , 9 3 7 , 2 0 0 股（ 佔 公 司 總 股 本 的 4 . 0 0 2 9%）；及（ 2）智 夢 控 股 、磐
金 置 業 和 鴻 森 物 流 於 20 2 5 年 5 月 8 日 通 過 證 券 交 易 系 統 以 集 中 競
價 方 式 累 計 減 持 公 司 H 股 股 份 74 , 8 6 7 , 6 0 0 股 （ 佔 公 司 總 股 本 的
9 . 3 8 3 7%） 。

20 2 5 年 5 月 7 日 至 20 2 5 年 5 月 8 日 期 間 ，智 夢 控 股 及 其 一 致 行 動
人 通 過 集 中 競 價 方 式 累 計 減 持 公 司 H 股 股 份 10 6 , 8 0 4 , 8 0 0 股 ，佔 公
司 總 股 本 的 13 . 3 8 6 6%。 本 次 減 持 後 ， 智 夢 控 股 及 其 一 致 行 動 人 合
計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44 , 8 1 0 , 0 0 0 股 ， 佔 公 司 總 股 本 的 5 . 6 1 6 4%。

本 次 權 益 變 動 情 況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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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份 種 類 減 持 股 數 （ 萬 股 ） 減 持 比 例

智 夢 控 股 H 股 2 , 0 8 3 . 0 0 2 . 6 1 0 8%

磐 金 置 業 H 股 3 , 0 8 0 . 0 0 3 . 8 6 0 4%

鴻 森 物 流 H 股 3 , 1 8 0 . 0 0 3 . 9 8 5 7%

瑞 森 新 材 H 股 2 , 3 3 7 . 4 8 2 . 9 2 9 7%

合 計 1 0 , 6 8 0 . 4 8 1 3 . 3 8 6 6%

本 次 權 益 變 動 前 後 持 股 情 況 如 下 ：

變 動 前 持 股 變 動 後 持 股

股 數
（ 萬 股 ）

佔 總 股 本
比 例

股 數
（ 萬 股 ）

佔 總 股
本 比 例

智 夢 控 股 6 , 5 6 4 . 0 0 8 . 2 2 7 1% 4 , 4 8 1 . 0 0 5 . 6 1 6 4 %

磐 金 置 業 3 , 0 8 0 . 0 0 3 . 8 6 0 4 % 0 . 0 0 0 . 0 0 %

鴻 森 物 流 3 , 1 8 0 . 0 0 3 . 9 8 5 7 % 0 . 0 0 0 . 0 0 %

瑞 森 新 材 2 , 3 3 7 . 4 8 2 . 9 2 9 7 % 0 . 0 0 0 . 0 0%

合 計 持 有 股 份 1 5 , 1 6 1 . 4 8 1 9 . 0 0 2 9% 4 , 4 8 1 . 0 0 5 . 6 1 6 4%

其 中 ： 無 限 售 條 件 股 份 1 5 , 1 6 1 . 4 8 1 9 . 0 0 2 9% 4 , 4 8 1 . 0 0 5 . 6 1 6 4 %

有 限 售 條 件 股 份 0 . 0 0 0 . 0 0% 0 . 0 0 0 . 0 0%

智 夢 控 股 及 其 一 致 行 動 人 不 是 公 司 控 股 股 東 、實 際 控 制 人 ，本 次 權
益 變 動 不 會 導 致 公 司 控 制 權 發 生 變 更 ，也 不 會 對 公 司 治 理 結 構 、股
權 結 構 及 持 續 經 營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。

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須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韓 高 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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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國 山 東
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八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、 袁 瑞 先 生 、
張 志 永 先 生 及 王 濤 先 生 ；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敏 女 士 及 馬 清 文 先 生 ；以 及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振 全 先 生 、 董 紹 華 先 生 、 張 秉 綱 先 生 組 成 。

* 僅 供 識 別


